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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上午

８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和电子邮件

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

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实参

加董事九人，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根据聘任协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关于聘任司广州先生、郭书生先生、刘

丰秀先生、崔普县先生、韩林海先生、郭日仓先生和吕明田先生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聘期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并提名，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司广州先生为总经理；聘任李子山先生为常务副总

经理；聘任郭书生先生、刘丰秀先生、崔普县先生、韩林海先生、郭日仓先生、吕

明田先生和丁保华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崔普县先生为财务负责人；聘期至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相关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其中：在表决聘任郭书生为副

总经理时，关联董事郭现生、韩录云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在表决聘任吕明田为副总经理时，关联董事郭现生、韩录云和郭书

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光大银行申请授信的

议案》。

同意公司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伍仟万元的综合

授信，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设立子公司合作协

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产品向“成套化、规模化、自动化”的战略目标迈进，实

现公司在电液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与宁波长壁流体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宁波长壁”）在液压支架用阀生产方面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共同发展，

同意公司与宁波长壁签署的合资设立子公司的《合作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林州

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设立子公司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３

）。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展的需要， 有效降低原材料波动给公司

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确保全年各项经营指标的顺利完成，同意公司使用剩余

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２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５

、 审议通过了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

＞

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中对各种铸锻件产品的需求，在平等、自愿、有偿的

基础上，本着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同意公司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签订

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董事郭现生、韩录云和郭书生回避表决，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５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６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１

）司广州先生，男，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生，河南郑州人，大学学历，高级工程

师。 曾任郑州煤矿机械厂工程师，郑州中机六院中达公司总工程师，林州重机

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林州

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其本人持有公司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０．１９％

；其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也未

在其他单位有任（兼）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任

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２

）李子山，男，汉族，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生，黑龙江省佳木斯人，中共党员，大专学

历，政工师，曾任佳木斯煤机厂副厂长、常务副厂长，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ＩＭＭ

国际煤机公司副总裁， 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未在其他单位有兼职；其本人持有公司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６％

；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未有被中国证

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３

）崔普县先生，男，汉族，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生，河南省荥阳市人，大专学历，中

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河南万国咨询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驻马店市东笃医院

财务总监，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本人持有公司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

；

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

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４

）郭书生先生，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大专学历，助理

工程师。 曾任林钢站北锻造厂供应科科长，林县重型煤机设备厂供应科科长，

林州重机（集团）公司董事、供应处处长、常务副总经理，林州重机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党

支部书记，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支部书记。 其本人持有公

司

８

，

８２８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３％

；其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现生、

韩录云（郭现生之妻）系兄弟关系、与副总经理吕明田系郎舅关系、与副总经理

郭钏系叔侄关系，除此之外，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

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

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５

）郭日仓先生，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高中学历，工程

师。 曾任林州市铝型材有限公司生产技术处处长、副总经理，河南华发幕墙装

饰有限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经理，林州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其本人持有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４％

；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６

）刘丰秀先生，男，汉族，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生，宁夏石嘴山市人大学学历，高级

工程师。曾任西北煤矿机械一厂工人、技术员、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西北奔牛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淮南长壁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其本人持有公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９％

；其与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

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７

）吕明田先生，男，汉族，

１９５３

年

４

月生，高中学历。 曾任林钢站北锻造厂

办公室主任，林县重型煤机设备厂销售科科长、供应科科长，林州重机（集团）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林州重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林州重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其本人持有公司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４％

；其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郭现生、韩录云（郭现生之妻）、董事郭书生系郎

舅关系，与副总经理郭钏系姑侄关系，除此之外，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

８

）韩林海先生，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生，河南省林州市人，高中学历。曾任

林县重型煤机设备厂销售科科长，林州重机（集团）公司销售处处长，林州重机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其本人

持有公司

２５６

，

００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

；其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

除的现象。

（

９

）丁保华先生，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生，黑龙江省鸡西市人，大专学历，

经济师。 曾任鸡西煤矿机械厂销售管理科长、生产处长、销售处长，

ＩＭＭ

国际煤

机集团鸡西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江苏华飞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董事长。 其本人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不存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从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的任何处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２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８８

号文核准，林州重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股票

５

，

１２０

万股，共募集资金为

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

７４

，

８０１

，

２９７．２９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０５

，

１９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其中超募资金

为

８６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已使用超募资

金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使用超募资金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目前还剩余超募资金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未作使用安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实际经营

情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拟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是公司募投项目逐步释放产能的一年，也是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考

核的关键年，为适应公司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展的需要，有效降低原材料波动

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确保全年各项经营指标的顺利完成，同意公司使

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二、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业绩指标之一为：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１９０％

（不低于

３

亿元）； 并随着公司募投项目产

能的逐步释放，公司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展，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也随之

增加。 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并本着节约财务费用的原则，

公司拟使用剩余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

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其必要性主

要有：

一是从生产成本控制的角度来看，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是钢材，而钢材

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这将直接影响着公司的生产成本和利润空间，为了争取

更大的利润空间， 公司需要与原材料供应商通过预付部分货款的方式来锁定

原材料的采购价格。

二是从节约财务费用的角度来看，如按同期银行基本贷款利率计算，用超

募资金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补充流动资金后，每年最少可为公司减少潜在的利息支出约

人民币

７０６

万元，从而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也降低了公司财务费

用。

因此， 公司使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 （其中： 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三、公司关于本次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与承诺

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在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的同时，也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从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确保

资金的合理使用，公司特作如下说明与承诺：

１

、公司确保超募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

或者间接地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交易；

２

、公司最近

１２

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在使用剩余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

１２

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

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公司

本次拟使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实

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 （其

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

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认真审议相关文件并询问有关情况后，认为：

１

、公司本次拟使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有利于满足公司不断扩展的生产经营需要，有效降低原材料波动给公司生

产经营带来的风险，确保全年各项经营指标的顺利完成，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

计划。

２

、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招股说明

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４

、同意公司使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

金。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杨淑敏、 贾鹏就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询问了公司相关管理人员，认真审阅了公司相关议案及其他相关资料，经核查

后认为：

林州重机本次将实际募集资金超额部分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

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并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全体独立董事已明确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且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同时，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

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还承诺使用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

露。

因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杨淑敏、贾鹏同意林州重机将

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本次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公

司募集资金中的超募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经核查，林州重机历次使用超募资

金前均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对超募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并投资于主营业务，不

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

投资等。

五、备查文件

１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的独立意见；

４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３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本次股东

大会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现场出席；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

出席（被授权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２

、审议《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议

案》。

上述二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

议上述第

２

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７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信地址：河南省林州市河顺镇申村；

邮政编码：

４５６５６１

；

传真号码：

０３７２－６０３１０２３

。

４

、其他事项：

（

１

）若因特殊原因无法在登记日办理会议登记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可按

照上文第

２

点登记方式的要求，凭完整、有效的证明文件在会议现场办理登记；

（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

费用自理；

（

３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３７２－６０２４３２１

；

联系人；崔普县。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林州重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

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意见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表决。

序号 表决议案 表决意见

１

审议

《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审议

《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

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章位

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４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电子邮件、 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方

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吕江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认真讨论，以现场举手

表决和通讯传真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

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超募资金全部用于补

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

剩余的

１０８

，

６０９

，

６５２．０５

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１０７

，

６５８

，

７０２．７１

元，利息为

９５０

，

９４９．３４

元。 ）超募资金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２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

、 审议通过了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

日常关联交易协

议

＞

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是在双方

平等、自愿、有偿的基础上签订的，定价依据符合公平、公正、公充的市场化原

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５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０５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林州重

机铸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铸锻公司”）在河南省林州市签订了《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

２

、住所：姚村镇河西村；

３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４

、法定代表人：韩录云；

５

、经营范围：模锻件、自由锻件、铸钢件、铸铁件和铝合金铸件生产。

公司与铸锻公司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郭现生、韩录云夫妇控制的公司。

二、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１

、协议签订的背景

公司最近三年与铸锻公司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是向铸锻公司销售

废旧钢材、原材料、动力电等，以及从铸锻公司购进铸锻件及原材料等。

铸锻公司是当地最大的铸锻件生产企业，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就与其签

订了《生产服务协议》、《原材料购销协议》、《铸锻件采购协议》；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签订了上述三个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其他条款不变，将上述协议的期

限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自签订上述协议至今， 公司与铸锻公司间的采购交易均严格按照市场价

格进行交易。

因上述协议到期，经双方协商，将三个协议合并整理为《林州重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２

、协议签订的必要性

第一，能够降低公司铸锻件的采购成本。铸锻件是公司煤炭综采机械设备

的基本零配件，对其质量要求较高。如果由公司内部制造，其生产设备、厂房等

先期投资较大，铸锻产能无法完全由公司内部消化，将造成产能和投资浪费。

公司从铸锻公司采购，能够发挥铸锻公司规模制造的优势，采购成本低于内部

生产成本，而且铸锻公司是公司周边距离最近的大型铸锻企业，具有运输、仓

储等先天成本优势。

第二，能够保障公司铸锻件的及时供应。 公司经营模式为订单式生产，部

分订单的生产时间紧张，对相关配件的供应及时性要求较高。若通过外部第三

方铸锻加工方式进行采购，无法保证原材料供货的及时性和配件质量，将会影

响生产和及时向客户供货，通过铸锻公司可以及时安排铸锻件生产计划，保证

公司煤炭机械产品及时供货，提高在市场营销环节的竞争力。 同时，为保障铸

锻公司及时生产，公司还与铸锻公司发生钢材等原材料的购销交易。

第三，能够保障铸锻件的产品质量。由于煤炭综采机械设备属于井下生产

设备，工作环境恶劣，对煤炭安全生产至关重要，而设备的安全可靠性则需要

质量稳定的零配件供应予以保证。目前公司周边满足条件的铸锻企业较少，且

加工质量参差不齐，无法保障公司对铸锻件的要求。因此，作为大型铸锻企业，

铸锻公司具备生产大型铸锻件的工艺设备，可提供公司所需的高标准铸锻件，

有效提高公司产品质量。 因此，公司的铸锻件大多从铸锻公司采购。

另外，公司以市场价格向铸锻公司销售废钢材及铁屑，是由于铸锻公司可

将废旧钢材循环利用。而公司向铸锻公司销售动力电，是由于公司与铸锻公司

所处地处于乡镇郊区，电网架设比较困难，所以公司与铸锻公司共用同一个电

网端头， 由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电价统一核算， 铸锻公司按照实际使用电量分

摊。

三、定价依据和结算方式

１

、定价依据

双方同意，确定每项服务或供应的费用时，应当按照当地市场公允价格确

定，且不高于市场价格，亦不高于其向第三方提供该项服务或供应的价格，并

参照以下标准和顺序：

（

１

）有可适用的由国家或地方及

／

或行业协会规定价格标准的，应当按照该

价格标准执行；

（

２

）若无可适用的上述价格标准时，则依据当地的市场价格确定。

２

、结算方式

（

１

）接受方应就提供方所提供的服务或供应，按双方约定的支付方式和时

间向提供方支付相关费用。

（

２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付款结算方式为按月结算，于下月

１０

日内付款。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基本原则：双方确认，将依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来进行相关服务

或供应；本协议项下的相关服务或供应均为非固定、非排他性的，接受服务或

供应的一方有权委托第三方提供该等服务或供应。

２

、交易标的：公司应按本协议的要求为对方提供动力电、废钢材、铁屑和

柱子等生产方面的某些服务或供应； 对方应按本协议的要求为公司提供外协

铸锻件等生产方面的某些服务或供应。

３

、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签订本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区域优势，降低公司运输成本，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从合同定价原则来看，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其实施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

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公司与铸锻公司签订的本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已作为单项议案提交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除三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其他六名无关联

关系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议案。 该关联交易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应回避表决。 此外，公司

独立董事已事先同意将该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在董事会会

议上发表了同意该等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七、协议的具体履行情况

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后，公

司将在协议约定的范围内，继续与关联方在产品质量、提货方式、付款时间等

方面严格按协议约定履行。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

（

１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公司应当按照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有

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２

）该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是因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为，遵循了

市场经济下主体双方的平等、自愿和有偿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

３

）该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

４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２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１

）公司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是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活动中的必要环节，且协议是公司与关联方在平等、自愿、有偿的基础

上签订的，交易定价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市场化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

（

２

）该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订不会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３

）该协议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监事会意见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是在双方

平等、自愿、有偿的基础上签订的，定价依据符合公平、公正、公充的市场化原

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１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林州重机铸锻有限公司签订的《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

２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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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２

股票简称：太龙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续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收到大股东郑州众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生集团”）关

于部分股权继续冻结的通知，因众生集团与债权人巩义市竹林金竹商贸有限

公司债务纠纷，巩义市竹林金竹商贸有限公司申请继续冻结众生集团持有本

公司的

３９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９．４６％

）无限售流通股股权，冻结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止。

以上事项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

手续。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德豪光电”）近日

收到大连金洲新区财政局《关于拨付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拨款的通知》（大金财基发

【

２０１１

】

１２１０

号），通知中称根据《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电子信息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第

二批）中央预算内基建支出预算（拨款）的通知》（大财指建【

２０１１

】

１０８７

号）文件精神，经

研究，现拨付大连德豪光电

２０００

万元，用于大连德豪光电

ＬＥＤ

芯片产业化项目建设。 此

款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连德豪光电收到上述财政补贴款

２０００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本次收到的财政补贴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将于收到时计入递延收

益，然后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营业外收入。

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机器设备的折旧期为十年，该笔财政补贴将从大连德豪光电相关

ＬＥＤ

芯片设备正式投入使用起的十年内分期计入损益。 公司预计本次收到的财政补贴

款将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起的未来十年经营期间的损益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１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 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开市起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

告。 公司股票最迟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９

证券简称：皇氏乳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到公司监事孟宗桢先生（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辞呈，孟宗桢先生因

个人身体状况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孟宗桢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监

事会成员少于法定最低人数，该辞呈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任监事后正

式生效。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增补新的监事前，孟宗桢先生仍将依照相

关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的监事就任为止。

公司监事会谨向孟宗桢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皇氏甲天下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

＊ＳＴ

科健 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２－０１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

算，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深圳中院作出（

２０１１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

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本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

庭召开，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发布的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ＫＪ２０１１－４６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和管理人将继续开展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１月０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９

证券简称： 华侨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布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并计划

在

１２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２％

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接到华侨城集团公司通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华侨城集团公司共增持公司股份

８

，

７５３

，

６３６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５７％

，

增持价格区间

６．３１－６．９７

元

／

股。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２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７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

３

项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专利

期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９５０１５．１

一种制造合成纤

维束力圆形吊装

带的设备

杨建国 李彦英

陈卫东 张秋

利

刘 飞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０

年 第

２０４８２２８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１８０７５．３

插编钢缆的缆绳

编织机

杨建国 坑永刚

陈玉玺 张立

新

刘 晗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１．２２ １０

年 第

２０４９１４２

号

３

ＺＬ ２０１０ ２

０６９４５１７．２

一种钢丝绳软梯

杨建国 王文生

王海霞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０

年 第

２０５３３２１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均为：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山西新设

２

家证券营业部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对新设营业部进行授权的决议，按监管要

求，公司积极向监管机构提交证券营业部新设申请。 近日，公司在山西省新设

２

家证券营

业部的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批复。

根据《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山西设立

２

家证券营业部的批复》，公司获

准在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朔州市怀仁县各设立一家证券营业部，证券营业部的营业范

围为证券经纪业务。

公司将积极办理该

２

家新设证券营业部的人员、设施、制度、系统的配备完善工作，自

批复之日起

６

个月内，持相关工作完成情况的说明、证券营业部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部

负责人的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资格批复复印件到中国证监会申领《证券经营机

构营业许可证》，并在相关营业部达到监管要求后，正式开业。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


